关于《萧山区综合行政执法“简案快办”适用事项清单》的起草说明

为深入推进“大综合一体化”行政执法改革，规范行政处罚行为，提升综合执法办案质效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《浙江省行政程序办法》等规定，结合萧山区综合行政执法实际，起草了《萧山区综合行政执法“简案快办”适用事项清单》（以下简称《清单》），现将《清单》起草情况说明如下：

起草依据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

《浙江省行政程序办法》

《浙江省综合行政执法条例》
《浙江省司法厅关于在全省综合行政执法系统推广“简案快办”的通知》（浙司〔2024〕56号）

《杭州市综合行政执法局“简案快办”工作规范》（杭综法〔2024〕14号）

起草背景

我区综合行政执法系统承接大量划转的行政处罚事项，在办理普通程序处罚案件方面，存在文书众多、步骤繁复、流程冗长等现象，很大程度上影响办案效率和质量的提升。随着“大综合一体化”行政执法改革的深入推进和执法数字化技术的不断进步，对普通程序处罚案件特别是其中为数不少的案情简单、事实清楚的案件进行快速办理，既具有迫切性，也具有可行性。推广“简案快办”对提升综合执法队伍能力、形象和执法质效，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，增强当事人获得感，具有重要意义。

主要内容

《清单》明确了适用于我区综合行政执法系统和赋权乡镇（街道）办理的普通程序案件中，案情简单、高频多发、违法事实清楚、行政相对人自愿认错认罚，且对违法事实和法律适用没有异议的，可以适用“简案快办”的事项。

适用流程

确定了承办人员可以决定启动、调整“简案快办”流程。可能使用格式化执法文书、信息化获取身份信息、当事人自书、视频电话询问、电子送达等优化取证、送达方式。同时规定了除行政机关负责人审批等法定程序外的审批流程、步骤和时限可以进行精简，以达到快速办理案件的目的。

事项清单

《清单》采用表格形式，在省、市级清单基础上，明确了我区适用简案快办的事项，涉及到建设、市场监管、公安、消防救援和农村环境卫生五大领域，共27项。
